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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炉窑评价技术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炉窑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具体绿色炉窑评价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3761-2017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T 36132-2018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炉窑 green furnaces and kilns
指在炉窑生产应用过程中，资源能源消耗少、排放物环境友好、废物资源化、产品品质高的炉窑装备。
3.2
评价指标基准值  reference value of assessment indicator
为评价绿色炉窑而设定的指标参照值。
4  基本原则
4.1  绿色炉窑确定
根据炉窑的绿色环保高效节能指标特点，选取行业应用普遍、关注度高的炉窑作为绿色炉窑评价对象，并将具有符合绿色特性指标的炉窑归为一类。
4.2  指标选取
4.2.1 代表性
应在国内外与绿色相关的标准比对分析基础上，开展行业及其发展前景的调查分析，选取行业应用普遍、关注度高的绿色特性指标，确保所选取指标具有代表性。
4.2.2 适用性
应在确保具备指标检测方法和中国实验室试验能力的基础上，鼓励选用国际或国内相关标准中的指标及先进指标要求。
4.2.3 兼容性
应在指标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兼顾炉窑能效与绿色性能，合理确定指标基准值。
4.2.4 引领性
符合绿色炉窑评价要求的先进炉窑比例不超过同类可比炉窑的20%。
[bookmark: _Toc491581451][bookmark: _Toc497209981][bookmark: _Toc482371798][bookmark: _Hlk520100102]4.2.5 科学性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关的绿色指标。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绿色炉窑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
5  评价指标
5.1  指标体系框架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两部分。
5.1.1 基本要求宜包括应满足的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工艺技术、管理体系及相关标准等方面的要求。评价总体结构可参考GB/T 33761-2017、GB/T 36132-2018提出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通则要求。
5.1.2 评价指标宜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品质属性指标等四类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下设置可量化、可试验、可验证的二级指标。不同类别产品的一级指标可依据炉窑特点、对环境影响程度、现有标准实施情况等因素选取，具体绿色炉窑评价标准的内容框架见附录A。
5.1.3 评价总体结构包括：基本要求、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与品质属性指标等5个一级指标。
5.2  基本要求
炉窑应满足下列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炉窑的质量、产量、能耗、自控水平应满足相关生产标准的基本要求；
b） 炉窑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及排放总量，应要求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c）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d） 炉窑的管理，应要求按照GB/T 19001、GB/T 23331和GB/T 24001分别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
5.3  评价指标要求
5.3.1  资源属性指标
资源属性重点是生产过程中炉窑资源消耗等方面的指标，提倡节约资源：
a）炉窑宜综合考虑生产成本、原燃料条件下，减少原材料的使用，提倡循环利用；
b）炉窑宜回收利用钢渣、尘泥、废水、废气等固废资源，替代原燃料使用；
c）炉窑应采用先进、适用的节水利用技术和辅助设备，减少水等资源消耗，淘汰落后的用水工艺设备。
5.3.2  能源属性指标
能源属性重点是炉窑在生产过程中能源节约和能源效率等方面的指标：
a）炉窑应优化生产结构和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宜使用可再生资源代替不可再生资源；
b）炉窑应采用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和辅助设备，减少能源消耗；
c）炉窑应加强余热余能等二次能源回收利用，提高能源效率。
5.3.3  环境属性指标
环境属性重点是炉窑在生产过程的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指标，提倡环境友好：
a）炉窑应配套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相关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炉窑所在工厂的生产排放相适应，并应正常运行；
b）炉窑的颗粒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c）炉窑的噪声污染物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d）炉窑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GB 18599及相关标准的要求。炉窑所在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e）炉窑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f）炉窑的温室气体排放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5.3.4  品质属性指标
品质属性重点是炉窑所生产的产品品质等方面的指标。炉窑所生产的产品品质应符合下游产业对产品的指标要求。
5.4  指标基准值确定
应根据生产环节和行业特点，以评价筛选绿色炉窑为目的，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调查、试验检测、专家咨询等方法，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基准值。在确定评价指标基准值时，以当前国内符合所有指标要求的该类炉窑比例不超过20%、符合每个单项指标要求的该类炉窑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5%为取值原则，以体现绿色炉窑的优势。
5.5  测试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
制定不同类型绿色炉窑评价标准中应给出每项指标的测试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应优先采用现有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6  评价方法
本标准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绿色炉窑应同时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
6.1  评价程序
炉窑评价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评价准备、组建评价工作组、制定评价方案、预评价、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评审等。
6.2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实施评价的组织方式；
b）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c）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报告编制及内部技术评审情况；
d）评价内容，包括一般要求、资源指标、能源指标、环境指标、品质指标等；
e）评价证明材料的核实情况，包括证明文件和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相关计量设备和有关标准的执行情况等；
f）评价识别的绿色炉窑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等；
g）对持续创建绿色炉窑提出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或建议；
h）相关支持材料。
6.3  评价方式
炉窑评价可由与被评价方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三方组织实施。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相关人员的座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保证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当炉窑满足评价方案给出的各项评价标准和要求时，即可判定为绿色炉窑。
6.4  评价结果与管理
6.4.1  评价认定
评价组织可根据申请，按照评价结论对通过评价的，组织核发认定证书。
6.4.2  评价复核
对已经申请通过绿色炉窑认证的绿色炉窑，应在认证通过的第四年提交评价复核报告，对于不满足相关指标的绿色炉窑，应进行摘牌处理。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绿色炉窑评价标准内容框架
A.1  《绿色炉窑评价技术规范  ××》内容框架包括：
前言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评价要求
a） 炉窑装备分类（可选）
对于炉窑装备的不同类别分别制定评价指标时，宜对炉窑装备进行分类。
b） 评价指标要求，具体格式见附表A.1。
附表A.1  绿色炉窑装备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判定依据

	资源属性
	非能源原料消耗类指标
	
	
	

	
	排放物回收类指标
	
	
	

	能源属性
	能源消耗类指标
	
	
	

	
	能源效率类指标
	
	
	

	环境属性
	颗粒物排放浓度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噪声等其他指标
	
	
	

	品质属性
	产品品质类指标
	
	
	


*基准值可通过下列顺序确定：1）国家标准先进值；2）行业企业前25%的值；3）标杆企业相关指标。
测试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宜放在附录中）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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